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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土地法規與土地登記》 
試題評析 
1.本次試題有二題實例，難度較高；有二題申論，難度較低。 
2.第三題雖屬土地登記考題，但屬於民法範疇。第四題則出自土地登記規則第70條。 
 

一、甲所有一筆土地位於A市境內，被其主管機關依都市計畫法指定為「公園」公共設施保留地，B

需地機關乃依都市計畫法之規定申請徵收該地，並由A市地政機關於民國85年3月1日公告徵收。

嗣後，A市地政機關因甲之拒絕受領補償地價及補償費致未能於公告期滿15日內發給完畢，其亦

未將該款項予以提存，甲認本件徵收案業已失效，A市地政機關則認無徵收失效問題，試申論本

件徵收核准案有無失效。（30分） 

答： 
(一)本題於民國85年3月1日公告徵收，故應適用「土地法」，而非適用「土地徵收條例」（土地徵收條例於民

國89年2月2日公布）。 
(二)土地法第233條規定徵收土地應補償之地價及其他補償費，應於公告期滿後15日內發給之，係指需用土地人
應於公告期滿15日內，將應補償地價及其他補償費額繳交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，及該地政機關應於
公告期滿15日內通知土地所有權人領款，使土地所有權人處於隨時可領取之狀態而言。至於同法第237條規
定之提存，目的在減輕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之責任，非其義務。直轄市或縣（市）地政機關如已合

法通知應受補償人領款，而因應受補償人拒絕受領、不能受領或所在地不明，致未能發給，雖未為提存，

該徵收土地核准案並不因此失其效力。（最高行政法院97年2月份庭長法官聯席會議決議） 
(三)土地法第237條之法條用語為：「得將款額提存之」，而非：「應將款額提存之」。由是知，提存係屬任意
規定，而非強制規定。 

(四)綜合上述，本件徵收核准案尚未失效。 
 
二、甲於民國94年3月間向乙購買位於A縣都市計畫住宅區二筆土地，於辦畢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

發現其中一筆雖非公共設施保留地，但卻供作住宅社區內居民通行使用之巷道，甲不服氣乃於

民國97年5月向A縣稅捐稽徵處申請免徵該筆土地之地價稅，經該處核准並自民國97年起至原因

消滅時止免徵地價稅，惟甲主張該系爭土地自民國94年3月起即無償供公共通行使用，從而A縣

稅捐稽徵處應退還其已繳納民國94、95與96年之地價稅，試問甲之主張有無理由。（20分） 

答： 
(一)土地稅減免規則第9條：「無償供公共使用之私有土地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在使用期間內，地價稅或田賦全
免。……」因此，本題其中一筆雖非公共設施保留地，但卻供作住宅社區內居民使用之巷道，已符免徵地

價稅之規定。 
(二)土地稅減免規則第6條：「土地稅之減免，除依第二十二條但書規定免由土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申請者外，
以其土地使用合於本規則所定減免標準，並依本規則規定程序申請核定者為限。」又該規則第22條：
「……。但合於下列規定者，應由稽徵機關依通報資料逕行辦理或由用地機關函請稽徵機關辦理，免由土

地所有權人或典權人申請：……五、私有無償提供公共巷道或廣場用地（應由工務、建設主管機關或各鄉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建設單位，列冊送稽徵機關辦理）。……」由此可知，本題之私有公共巷道屬於政府
機關應主動辦理，納稅義務人並無申報協力義務。 

(三)由上述分析可知，私有公共巷道應由政府機關主動辦理免徵地價稅，免由土地所有權人申請。因此，已繳

納民國94、95與96年之地價稅，符合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，納稅義務人因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
誤，致溢繳稅款者，稅捐稽徵機關應自知有錯誤原因之日起二年內查明退還。故甲之主張有理由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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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土地登記所登記之法律關係主要有(1)依法律行為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或變更者，或(2)因繼

承、強制執行、徵收、法院判決或其他非因法律行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。試問： 

(一)上述二種法律關係而生土地權利之變動登記，其在登記上之意義與效力有何不同？（15

分） 

(二)所謂「其他非因法律行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」之情形為何？試就登記實務上

所見，舉例說明之。（10分） 

答： 
(一)設權登記：不動產物權，依法律行為而取得、設定、喪失及變更者，非經登記，不生效力。此乃採登記生

效要件主義。惟應注意者，此僅限於法律行為，不包括事實行為及自然事實。 
(二)宣示登記：因繼承、強制執行、徵收、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律行為，於登記前已取得不動產物權者，

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此乃採登記處分要件主義。申言之，繼承、強制執行、徵收、法院之判決或

其他非因法律行為，於事實發生即取得不動產物權，不待登記即發生物權變動之效力。但日後有處分其物

權者，必先予以登記，否則不得處分。 
(三)其他非因法律行為，係指︰ 

1.法律規定︰民法第923條第2項，出典人於典期屆滿後，經過二年，不以原典價回贖者，典權人即取得典

物所有權。換言之，典期屆滿後經過二年，典權人不待登記即取得典物所有權。 
2.事實行為︰自己出資興建建築物，於建物完成之時，出資人不待登記，即取得建物所有權。 

 

四、政府於何種情形得公告禁止土地所有權移轉、變更、分割及設定負擔之登記？又有何種情形，

得不受該禁止規定之限制？（25分） 

答： 
(一)政府於下列情形得公告禁止土地所有權移轉、變更、分割及設定負擔之登記： 

1.土地法第二百三十二條：被徵收土地公告後，除於公告前因繼承、強制執行或法院之判決而取得所有權

或他項權利，並於公告期間內聲請將其權利登記者外，不得移轉或設定負擔。 
2.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三條：區段徵收地區選定後，徵收機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機關核定後，公告禁

止土地移轉、分割或設定負擔。禁止期間，以一年六個月為期。 
3.平均地權條例第五十九條：重劃地區選定後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得視實際需要報經上級主管機關核

定後，公告禁止土地移轉、分割或設定負擔。禁止期間，不得超過一年六個月。 
4.農地重劃條例第十九條：直轄市或縣（市）主管機關，應自開始辦理分配之日起，一定期限內，停止受

理土地權利移轉及設定負擔之登記。停止登記期間，不得逾八個月。 
5.都市更新條例第三十三條：實施權利變換地區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得於權利變換計畫書核定

後，公告禁止土地及建築物之移轉、分割或設定負擔。禁止期限，最長不得超過二年。 
(二)因繼承、強制執行、徵收或法院判決確定，申請登記者，不受該禁止之規定。 
 
 


